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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9/2021_2022__E7_9F_AD_E

6_9C_9F_E8_9E_8D_E8_c33_39801.htm 第一条 根据中国人民

银行《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令〔２００５

〕第２号）的有关规定，为规范发行短期融资券的企业（以

下简称发行人）及有关当事人的信息披露行为，制定本规程

。 第二条 发行人有向银行间债券市场披露信息的义务。发行

人的信息披露行为适用本规程。 第三条 信息披露应遵循诚实

信用的原则，不得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第

四条 发行人的董事或法定代表人应当保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

、准确、完整。 第五条 为融资券的发行、交易提供专业化服

务的承销机构、信用评级机构、注册会计师、律师等专业机

构和人员，应对所出具的专业报告和意见负责，并对提供服

务所涉及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认真审阅，确认不存在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相应的责任。 第六条 融

资券投资人应对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进行独立分析

，并据以独立判断融资券的投资价值，自行承担融资券的任

何投资风险。 第七条 发行人应按照本规程，通过中国货币网

和中国债券信息网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披露有关信息。 第

八条 发行人应在融资券发行日前３个工作日，通过中国货币

网披露相关发行信息。 发行人至少应披露以下文件： （一）

当期融资券发行公告；（二）已发行融资券是否出现延迟支

付本息情况的公告； （三）当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；（四）

信用评级报告全文及跟踪评级安排的说明； （五）经注册会

计师审计的发行人近三个会计年度的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、



现金流量表及审计意见全文； （六）承销机构名单及联系方

式；（七）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披露的其他文件。第九条 发行

人应在募集说明书的显要位置就以下问题提示投资人： “投

资者购买本期融资券，应当认真阅读本募集说明书及有关的

信息披露文件，进行独立的投资判断。” “本期融资券发行

已在有关主管部门备案，主管部门的备案不表明对本期融资

券的投资价值作出了任何评价，也不表明对本期融资券的投

资风险作出了任何判断。融资券投资人应对信息披露的真实

、准确和完整进行独立分析，并据以独立判断融资券的投资

价值，自行承担融资券的任何投资风险。” “发行人董事会

已批准本募集说明书，全体董事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

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” “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

的负责人、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财务报告真实、完整。” “

融资券投资人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行

使有关权利，监督发行人的有关行为。” 第十条 在融资券存

续期间，发行人应通过中国货币网定期披露以下信息： （一

）每年４月３０日以前，披露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年度财务

报表和审计报告，包括审计意见全文、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

、损益表、现金流量表和会计报表附注； （二）每季度后１

５日内，披露上季度末的资产负债表、上季度的损益表、上

季度的现金流量表。 第十一条 在融资券存续期内，发行人发

生可能影响融资券投资人实现其债权的重大事项时，发行人

应当及时向市场披露。 下列情况为前款所称重大事项： （一

）发行人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； （二）发行人

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； （三）发行人发生超过



净资产百分之十以上的重大损失； （四）发行人作出减资、

合并、分立、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； （五）涉及发行人的

重大诉讼；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。第十二

条 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发行人可以豁免定期披露本规程第十

条规定的信息。鼓励上市公司通过中国货币网披露信息。 第

十三条 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文件应以不可修改的电子版文件形

式送达同业拆借中心。 电子版文件应符合以下要求： （一）

附表以Ａｃｒｏｂａ ｔ 软件制作为ＰＤＦ文件；（二）经审

计的年度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，包括审计意见全文、经审计

的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、现金流量表和会计报表附注。其中

审计意见全文，以ＪＰＧ图片格式扫描制作；其他文件以Ａ

ｃｒｏｂａ ｔ 软件制作，与审计意见合为一个ＰＤＦ文件； 

（三）电子版文件的文件名应包含发行人全称； （四）资产

负债表、损益表、现金流量表和会计报表附注须注明报表所

属年度、记账币种和金额单位。 第十四条 电子版文件由发行

人委托主承销商以Ｅ－ｍａｉｌ 方式发送至同业拆借中心，

并电话确认信息发送情况。Ｅ－ｍａｉｌ 地址：ｒｏｎｇｚ

ｑ @ｃｈｉｎａｍ ｏ ｎ ｅ ｙ ．ｃ ｏ ｍ ．ｃ ｎ （互联网）

。 第十五条 同业拆借中心依据本规程完成信息披露文件的格

式审核工作后，对符合规定格式的信息披露文件在中国货币

网上予以发布。 在本规程第十条规定的信息披露期限结束后

的５个工作日内，同业拆借中心应在中国货币网上向市场公

告信息披露情况。 对按照本规程第八条、第十一条要求披露

的信息，同业拆借中心应及时发送至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

责任公司，并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债券

信息网发布。 第十六条 对于未能按规定披露信息的发行人，



同业拆借中心应及时报告中国人民银行。 第十七条 本规程由

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解释和修订。 第十八条 本规程自公布之日

起施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